淄博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通知）

淄安监字〔2010〕60号


关于切实做好非煤

矿山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高新区）安监局：

为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年”各项活动，贯彻落实《淄博市2010年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工作要点》、《淄博市2010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等文件要求，切实做好今年汛期安全生产工作，防范自然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确保全市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形势稳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各区县安监局、各非煤矿山企业要高度重视汛期的安全生产，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进一步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各非煤矿山主要负责人要全面落实防汛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专门成立汛期安全生产领导小组，研究制定本单位汛期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和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做到任务明确，责任到人，措施到位，确保汛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二、突出重点，排查治理，消除事故隐患

各区县安监局要加强非煤矿山的安全监管，并进行一次汛期安全专项检查，对发现的事故隐患，要采取有效措施立即整改，及时消除。露天开采非煤矿山要以排水系统、截水沟、边坡稳定性问题为重点。地下开采非煤矿山企业要全面检修好矿井的排水系统，有计划清淤，并认真做好水泵联合试运转工作，确保排水系统正常运行；查清矿区及附近地面水流系统的汇水和渗漏情况，查清本矿和相邻矿山附近的废弃矿井及老窑积水情况；坚持“预测预报、有疑必探、先探后掘、先治后采”的原则，对水文地质复杂或受水威胁的非煤矿山要严格执行并落实“不探不掘不采”制度；制定完善汛期防治水措施及防汛应急救援预案，建立应急救援机制，组织抢险队伍，切实做好组织、队伍、资金、预案、物资“五落实”，严防淹井、透水等灾害事故的发生。尾矿库企业主要针对尾矿库防洪排洪设施、干滩长度、安全超高、坝体稳定性等方面进行认真检测，并制定、落实尾矿库防汛应急救援预案。通过重点排查治理，消除事故隐患，确保汛期非煤矿山安全生产。

开展应急撤人演练，提升应急救援能力

应急预案演练周（6月份第三周）期间，各区县安监局要督促辖区内地下开采非煤矿山企业，制定完善停产撤人应急预案，集中开展一次停产撤人演练活动。要认真指导地下开采非煤矿山企业，严格按照制定的停产撤人预案演练内容，在所有掘进、采矿、爆破、排水、供电等人员作业场所，建立齐全有效的通讯系统；矿山企业井下所有作业地点、安全通道和通往作业地点的人行道都应有照明；要认真清理撤人线路上的障碍物，确保畅通无阻；要对提升人员设备进行一次检查，确保安全设施齐全有效；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在岗在位，坐镇指挥，指定专人带领职工按指定线路紧张有序地进行撤离，确保停产撤人指令下达以后60分钟之内，将井下所有作业人员安全撤到地面，演练期间要做好演练影像、记录等工作，演练结束后写出专门报告，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使演练活动切实取得实效。市安监局届时对各区县开展撤人演练活动情况进行督导。各区县安监局将辖区内地下非煤矿山停产撤人演练活动情况总结（包括组织领导、主要做法、存在的问题、改进的措施等）形成书面材料，于6月26日前报市安监局，传真：2301936。电子邮箱：zbajyk@163.com。

四、加强汛期值班应急工作

各非煤矿山企业必须严格执行暴雨停产撤人制度，设置测定雨量设施，当汛期本区域连续降雨达到50mm以上或气象预报为“暴雨”的天气时，必须立即停产撤人，要强化汛期值班工作，落实好汛期值制度，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要坚守岗位，坚持干部昼夜值班制度，随时掌握雨情汛情动态，发现重要情况及时处理并报告。各非煤矿山企业要将汛期值班表及时报送区县安监局。

为做好异常天气预警工作，及时有效预防和处置事故灾难，进一步提高安全监管效能，决定对全市各级非煤矿山安全监管人员和地下矿山、露天矿山、尾矿库企业安全管理人员手机号码进行统计核实。请各区县安监局6月15前，将分管非煤矿山工作的领导及科室全部工作人员、乡镇安监站分管非煤矿山工作领导以及辖区内所有非煤矿矿山企业（地下、露天及尾矿库）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等的联系方式汇总后报市安监局，电子邮箱：zbajyk@163.com。市安监局将异常天气预警信息短信群发给全市各级非煤矿山安全监管人员、非煤矿矿山企业后，各区县安监局、安监站要逐一电话落实辖区内非煤矿矿山企业，切实做好汛期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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